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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教育在育人中具有独特且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需要纳入宪治轨道进行治理。对于劳动教育的宪治

属性可以从理论、现实和路径三个维度进行解释：劳动及劳动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人民民主

专政国体的决定性作用，从理论层面内在地规定了劳动教育的宪治属性；劳动及劳动教育的宪法条文规

定，从现实层面外在地印证了劳动教育宪治的客观需要；而遵循规范预设的宪治闭环路径以法治手段推

动劳动教育制度化体系化现代化发展，则彰显了劳动教育宪治的未来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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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bor Education plays a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educating people, which needs to be go-
verned by the constit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attribute of Labor Education can be explain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theory, reality and path: The decisive role of labor and labor relations in China’s 
fundamental socialist system and the national system of people’s democratic dictatorship inhe-
rently stipulates the constitutional attribute of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from the theoretical lev-
el; The constitutional provisions of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externally confirm the constitution-
al attribute of labor and labor education from the practical level; Following the constitutional closed- 
loop path preset by norms and promoting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systematization and modern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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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by means of rule of law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highlight the 
constitutional attribute of labor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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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教育部制定《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202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通过《中

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两部法律均将“劳”与“德智体美”一同纳入教育的目标，表述为：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自此，新时代劳动教育法治化的序幕开始拉开。然而，与

现实的紧迫需求和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不相称的是，在科学研究领域，除少数学者认识到要以教育法修

订为契机，依法推动劳动教育高质量、高水平发展外[1]，劳动教育法治化的专门研究几近空白，遑论劳

动教育的宪治属性了。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通过宪法、法律确认和巩固国家根本制度、基本制度、

重要制度，并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保障了国家治理体系的系统性、规范性、协调性、稳定性[2]。
劳动教育作为我国教育领域的重要战略举措与制度，理应通过宪治路径加以实施和推进。 

笔者所称“宪治属性”指的是，一项内容如果对国家和人民而言具有根本性，从法治角度讲属于应

由宪法调整和规范的重大问题，我们就说该内容具有宪治属性。关于劳动教育的宪治属性，笔者将从理

论应然、现实表现与实现路径这三重逻辑来论述。 

2. 理论逻辑 

劳动教育是关于劳动的教育。受教育者要“懂”劳动。能透过“劳动”现象，认清劳动“质”的规

定性。劳动是人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劳

动创造了人本身和人类社会，使人具有社会性和自我实现性[3]。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

劳动的研究，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劳动价值理论，并由异化劳动揭开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剥削本质，描

述了劳动是“生活第一需要”的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图景。可见，劳动不仅是理解人类历史进程、现实

生活和未来走向的一把钥匙，也是理解个人生存、发展、自我实现以及与他人、社会和自我互动的一个

密码。因此，劳动及劳动相关问题是各国宪法重点规范的根本性问题。 
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所以劳动关系也像生产关系一样，包括生产资料所

有制的形式，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

象)所有制的不同具有决定性意义。它是区分社会性质的根本标准，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根本制度，是解读

宪法中国家根本制度的理论密码。而国家根本制度又是一国宪法所要规定或确认的最重要的内容，具有

宪治属性。在生产资料资私有制背景下，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分裂，生产资料属于资本家所有，劳动者的

劳动力被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以及劳动产品都属于资本家，劳动者只得到相当于劳动力价值的工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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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延长工作时间等剥削方式由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价值则被资产阶级无偿占有，这就决定了社会性

质的资本主义剥削特性。而我国属于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这样就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消灭了人剥削人

的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还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所以 1949 年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和 1954 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在第一条规定了国家的性质是“人民民

主”国家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原因是我国当时公有制经济的主体性地位尚未建立起来，资

本家所有制还大量存在。新中国成立以后，进行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并于 1956 年基本完

成，这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成果被 1975、1978 年和 1982 年宪法所确认。这三

部宪法均规定了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与此同时，关于我国的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以及分配制

度问题，我国的历部宪法也都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作了相应规定。 
由是观之，国家性质和国家根本制度以及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等是宪法要规定和确认的首

要内容。而这一内容的本质是由劳动关系各要素尤其是劳动关系中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的。故而，决

定着国家性质的劳动及劳动教育等相关问题均具有宪治属性，其法治化路径，应首先要遵从宪治路径。 

3. 现实逻辑 

劳动教育是“通过劳动”的教育。此时“劳动”本身就是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

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也主要是在此点上界定了劳动教育的内涵即“劳动教育是发挥劳动的

育人功能，对学生进行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教育活动。”当前实施的重点是“在系统的文化知识

学习之外，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参加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让学生动手实践、

出力流汗，接受锻炼、磨炼意志，培养学生正确劳动价值观和良好劳动品质。”从这一规定可以看出，

劳动教育的重点是通过劳动过程，让学生体察、感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和良好的劳动品质，进而

达至“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的育人目的。 
通过劳动进行教育的思想在我国宪法中也一直有所体现。1954 年宪法第 19 条规定，要将封建地主

和官僚资本家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1978 年宪法第 13 条，提出教育要“同生产劳动

劳动相结合”；1982 年宪法第 24 条，将“爱劳动”同“爱祖国、爱人民、爱科学、爱社会主义”并列

为五大公德加以提倡；现行宪法(2018 年修正)第 24 条 2 款，一如既往地提倡包括“爱劳动”在内的上述

五大公德。并在该款中增加了“国家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规定。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敬业”是同“热爱劳动”密切相关的；另外，现行宪法(2018 年修正)第 42 条，还以不同视角，倡导公

民热爱劳动和劳动人民。42 条第 3 款指出：“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

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国家提倡社会主义劳动

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国家提倡公民从事义务劳动”。这些规定，都旨在培养并教育

公民以“劳动为荣”，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以“争做模范和先进”的精神进行劳

动的品质和态度。宪法的这些规定，对我国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均有重要指导意义。 
当然，现行宪法(2018 年修正)中除了上述对劳动教育的直接规定，更多的还是对劳动者主体性地位

的形塑与规范。条文以劳动者的权利、义务以及国家或组织对劳动者权利的保障与职责的形式加以规定。

这些内容也是劳动教育中“关于劳动的教育”之应有之义，是宪法做出的纲领性安排。在劳动者的主体

性地位和权利义务方面，宪法序言第 10 自然段明确了“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是爱国统一战线组成部分

的宪法地位；宪法第 42 条 1 款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进而明确了劳动权

利与义务合一性的特点；宪法第 43 条 1 款规定了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另外，宪法第 45 条和 48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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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劳动者，为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为妇女劳动者等设定

了获得物质帮助或其他帮助的权利。为使劳动者的上述权利得到切实保障与落实。宪法第 14 条、23 条、

24 条、42 条、43 条、45 条、46 条、48 条等对国家保障劳动者权利，进行劳动者教育和劳动就业训练，

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提倡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奖励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

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工作时间

和休假制度，建立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保护妇女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等方

面的职责作了原则性规定。 
我国历部宪法及现行宪法中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若干规定，从侧面印证了劳动教育宪治属性的客

观现实性，也说明了劳动教育宪治是劳动教育治理的客观需要。 

4. 路径逻辑 

宪治的逻辑是，以政治理念和价值目标引领宪法进行规范预设，通过下位法和政策对规范预设进行

制度建构与完善，依靠政策推动、法律实施、宣传教育及科学研究等力量的协同整合来保障制度执行，

最后形成“规范预设获得价值实现”“政治理念得以贯彻落实”的宪治闭环。 
依《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以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可见，“以人民为中

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理念，实现共产主义是实现该政治理念的最终、最好形式，而这一最高理想“只

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据此，我国现行宪法(2018 年修正)也相应

地规定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体和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的“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体，并指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现实以及在此现实

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景目标。 
劳动教育宪治的规范预设，需要在明晰上述政治经济规定性的前提下进行。首先，劳动教育的本质

是育人，因此，宪法应该在规范层面明确教育目标，并将劳动教育体现在教育目标中。而我国现行宪法

(2018 年修正)在此方面的规定并不完善，只在第 46 条规定了公民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及“国家培养青年、

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的职责。而实际上劳动教育具有双重目标：从个体角

度看，是为了引导学生领悟生活，“热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进而达至自我及人的本质的完整实现；

从国家角度看，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但是，我国现行宪法

在第 19-24 条虽有关于教育的规定，对德智体三教作了规定，但却欠缺对“劳”育和“美”育的规定。

故而，建议修改宪法，明确教育目标，并将劳育和美育目标体现于教育总目标中。 
劳动教育宪治的第二步就是遵循宪法精神，通过颁布新的下位法、修订完善已有下位法以及出台更

新顺应宪法教育目标的政策来构建、完善劳动教育制度。立法方面，由于宪法规定的缺位，在基本法律

层面，2021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对于劳动教育，只做了宪法应该做的目标设定和价值引

领，并没有回归其本身应承担起的顺应宪法目标进行制度设计或制度设计指导的功能。这就导致现在劳

动教育的制度设计与实施，主要依靠 2020 年、2021 年两年内国家颁布的如下政策：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教育

部出台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实施方案(2021—
2025 年)》。但依靠政策文件设计的实施制度，其主要缺点就是法律责任缺失，强制执行力不足；有时，

可能也会有制度设计不科学或者民意代表不充分的嫌疑(毕竟人大立法有着严格的征集民意和审议表决

程序)。未来劳动教育宪治路径的第二步“制度设计、建构和完善”应更多地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等基本法律来承担。 

https://doi.org/10.12677/ae.2022.1211657


张玉娥 
 

 

DOI: 10.12677/ae.2022.1211657 4304 教育进展 
 

劳动教育宪治路径的第三步就是保障制度的执行。教育部在《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中，

提出了“劳动教育”制度执行的规划与实施，条件保障与专业支持。虽然指导纲要全面而具体，但在保

障制度执行方面仍存在以下不足：其一，缺乏法律责任和强制执行的效力；其二，由于位阶等级低，只

是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指导纲要，故不能充分调动社会上能有效支持劳动教育的主体参与到这项育人工

程中来，这会制约院校协同实施劳动教育的能力；其三，劳动教育师资的专业化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指

导纲要对院校特聘专业教师作了指导，并明确有条件的可开设劳动教育专业。但目前看，这些举措短期

无法满足师资专业性要求；其四，对学生的评价制度、评价技术平台建设还缺乏相对详细和科学的指导。

其五，依靠政策推动、法律实施、宣传教育及科学研究等力量的协同整合来保障制度执行的机制尚未形

成。基于这些现实问题，为保障劳动教育制度的有效执行。国家应该进一步强化顶层分类设计：对大学

生的劳动教育，国务院应出台统一的条例，系统解决上述问题；至于中小学生，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

情况不同，故而建议更多地授权地方，让地方在遵循教育部指导纲要的基础上，出台地方标准或政策文

件，待条件成熟，可以通过地方性立法来系统解决劳动教育保障执行的相关问题。 

5. 结语 

新时代劳动教育是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大发展目标培养接班人和

先锋力量的重大育人工程。必须要切实地系统地高质量地加以推进。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无

疑是有效实现“切实”“系统”“高质量”推进的重要手段。而法治推进的前提是宪治引领，中国劳动

教育具有宪治属性这一价值判断，为劳动教育法治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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